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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轉送審查前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確認表 

※送審書件名稱：                     

※開發單位名稱：                     

一、釐清非屬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之爭點 
項次 確認項目（以下事項均應確認勾選□） 

（一） 
□確認開發單位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所提「環境敏感區位

或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查明結果、相關法令限制與對策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二）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確認本案開發基地

有無位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以下擇一勾選） 
○無 
○有，不得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三）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確認本案開發基地

有無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以下擇一勾選） 
○無 
○有，已取得相關法令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如後 
○有，依該法令規定，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尚無須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意，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已洽該爭點有關主管機關釐清 

（四）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確認本案開發基地

中有無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以下擇一勾選） 
○無 
○有，應確認以下事項：（以下事項均應勾選） 
（ ）確認開發單位已詳予評估及研訂因應對策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邀該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有關主管機關討論確

認，倘有相關主管機關尚有不同意或反對或疑慮意見者，已釐清該爭點，

具體提出機關協商結果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建議 

（五） 

□確認「開發單位送審報告」「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勘察現場紀錄、

公聽會紀錄」或「有關機關意見」等意見，有無涉及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

爭點：（以下擇一勾選） 
○無 
○有，應確認以下事項：（以下事項均應勾選） 
（ ）確認開發單位已提出相關意見之處理回應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邀該爭點有關主管機關釐清確認，並將該釐清結果

提供主管機關，且盡可能與意見提供者溝通說明 

（六） 

□本案所涉非屬主管機關主管法規爭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情形彙整如下：  

涉及法規 主管機關 釐清情形說明 是否釐清 

1.  
（1） 
（2） 

□是  □否 

2.  
（1） 
（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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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 
項次 確認項目 

（一） 
□確認開發行為內容之合法性與適宜性：（以下事項均應勾選） 

○本案符合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 
○本案符合開發行為上位政策 

（二） 

□確認「開發單位送審報告」「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勘察現場紀錄、

公聽會紀錄」或「有關機關意見」等意見，有無涉及開發行為之政策及相關說明：

（以下擇一勾選） 
○無 
○有，已將該意見影響開發許可與否之判斷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政策說明

及建議 

（三） 

※請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 
1.開發行為有關政策說明 
（1） 
（2）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議 
（1）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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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轉送審查前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確認表填寫說明 

一、釐清非屬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之爭點 

項次 確認項目說明 

（一） 

1. 法規依據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規定：「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行為

之基地，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所列之環境敏感區位

及特定目的區位，並應檢附有關單位公函、圖件或實地調查研判資料等文件，並

敘明選擇該開發區位之原因。…」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檢核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內「環境敏

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的相關單位公函、圖件或實地調查研判資料

之正確性與完整性，以作為後續爭點釐清之基礎。 
3. 常見相關單位公函、圖件或實地調查研判資料之不正確或不完整之案例如下： 
（1）未依「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備註欄法規函詢相關機

關，且未附證明文件。 
（2）「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所列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

目的區位與相關單位公函內容不符。 
（3）所應檢附資料漏列：例如開發行為基地含括 5 個地號，但函詢結果僅有 3

個或 4 個地號。 
（4）開發單位函詢 A 機關後獲得應詢問 B 機關之建議，但開發單位未進一步函

詢 B 機關以獲得查明結果。 
註：上述案例僅為舉例說明，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上述案例，進行確認。 

（二） 

1. 法規依據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開發基地位於

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者，依下列規定辦理：一、開發基地位於相關法律

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從其規定；其說明書或評估書經提請主管機關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應不予通過。」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開發基地非位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若位

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退回說明書或評估書，

不得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3. 所稱「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區域」，案例如下： 

法規名稱 條文內容 

飲用水管理條例 

第 5 條 
  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之地區，不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 
  前項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係指︰ 
一、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 
二、工業區之開發或污染性工廠之設立。 
三、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

所之興建。 
四、傾倒、施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糞尿、廢

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或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之物

品。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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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確認項目說明 

五、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 
六、新社區之開發。但原住民部落因人口自然增加形成之

社區，不在此限。 
七、高爾夫球場之興、修建或擴建。 
八、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九、規模及範圍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眾捷運

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十、河道變更足以影響水質自淨能力，且未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十一、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行為。 

濕地保育法 

第 16 條 
  前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功能分區，得視情況分類規劃如

下，並依前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規定實施分區管制： 
一、核心保育區：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容許生態保護及

研究使用為限。 
二、生態復育區：為復育遭受破壞區域，以容許生態復育及

研究使用為限。 
三、環境教育區：為推動濕地環境教育，供環境展示解說使

用及設置必要設施。 
四、管理服務區：供濕地管理相關使用及設置必要設施。 
五、其他分區：其他供符合明智利用原則之使用。 
  國際級、國家級重要濕地，除前項第 3 款至第 5 款之

情形外，不得開發或建築。 
  重要濕地得視實際情形，依其他法律配合變更為適當

之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 
註：上述法規僅為案例說明，未明列所有法規，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上述

法規案例自行查詢其他相關法規。 

（三） 

1. 法規依據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開發基地位於

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者，依下列規定辦理：二、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

發利用之區域，應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意。」 
2. 開發基地位於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開發行

為是否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 
（1）開發行為倘非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者，得轉送主管機關審

查。 
（2）開發行為倘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區域，且於環境影響評估階段應

取得有關法令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轉送主管機

關審查時，將該案所取得之同意文件併送至主管機關，並於本確認表一（六）

內敘明釐清情形。 
（3）開發行為倘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且於環境影響評估階段

尚無須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意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以公函、召開會

議等方式，洽詢該爭點有關主管機關釐清，並於本確認表一（六）內敘明釐

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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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確認項目說明 

3. 所稱「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應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意」，於

法規中常見用詞為「但經徵得○○○主管機關同意」「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案例如下： 
法規名稱 內容 

森林法 

第 6 條 
  荒山、荒地之宜於造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商請中央

地政主管機關編為林業用地，並公告之。 
  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

經徵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土地為原住民土地者，除依前項辦理外，並應會

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准。 
  土地在未編定使用地之類別前，依其他法令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者，準用第 2 項之規定。 

保安林經營準則 

第 13 條 
  於保安林地內進行探礦、採礦或土石採取，應由開發

者提具開採應備之計畫，由該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審核後邀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

專家及森林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推舉具有代表性之住

民實地勘查，認屬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

始得依本法第 9 條指定施工界限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

土保持法展開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作業。 
註：上述法規僅為案例說明，未明列所有法規，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上述

法規案例查詢其他相關法規。 

（四） 

1. 法規依據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開發基地位於

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者，依下列規定辦理：三、區位中應予保護之範圍

及對象，應詳予評估及研訂因應對策」。 
2. 開發基地位於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有無所

屬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對應之法規所規定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 
（1）開發行為之區位中無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者，得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2）開發行為之區位中有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

開發單位是否敘明法規限制，並詳予評估及研訂因應對策。另應邀集應予

保護之範圍及對象之有關主管機關討論確認，提出協商結果及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建議，並於本確認表一（六）內敘明釐清情形。 
（3）邀集有關主管機關進行討論確認，得以召開會議、公函等形式辦理。 

3. 所稱「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係指「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

表」中勾選「是」項目中，排除本確認表（二）及（三）勾選釐清對象以外之全

部項目。 

（五）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開發單位送審報告」「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

意見」「勘察現場紀錄、公聽會紀錄」或「有關機關意見」，有無涉及非屬主管機

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說明如下： 
（1）開發單位送審報告：指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內容。 
（2）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 

A. 「環境影響說明書」案件「第六章 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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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確認項目說明 

及環境現況」之「社會經濟」之「居民關切事項」等章節內容，記載「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之 1 及第 10 條之 1 之執行情形。 
B.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案件「第六章 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

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之「社會經濟」及「第十二章 對當地

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等章節內容，記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及第 11 條辦理過程之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有關內容。 

（3）勘察現場紀錄、公聽會紀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2 條規定辦理之現場勘察及公聽會紀錄。 
（4）有關機關意見：依「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相關證明

資料、文件內容確認有關機關意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案件「第

十一章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2.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過程中常見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包括：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地質法、水利法、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礦

業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農業發展條例、漁業法、海岸管

理法、濕地保育法、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土地徵收條例、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國有財產法、發展觀光條例、文化資產保存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等。 

（六） 

1. 針對本確認表一（一）至（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再次檢視及確認本案涉及

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是否已逐一釐清。 
2. 請填表綜整本確認表一（一）至（五）之該案「涉及法規」「主管機關」「釐清情

形說明」及「是否釐清」等 4 項確認結果，倘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該爭點主管

機關未能獲致釐清結果之情形，仍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達審查建議意見。 
3.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依格式自行增列。 

二、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 
項次 確認項目說明 

（一）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本案是否符合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專業法規或組織法

規及上位政策後，並應於本確認表二（三）敘明本案所依據設立之專業法規或組

織法規名稱、內容及上位政策。 
2. 開發行為如不符合所依據設立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或其上位政策者，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退回本案。 

（二）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開發單位送審報告」「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

意見」「勘察現場紀錄、公聽會紀錄」或「有關政府機關意見」等，有無涉及開

發行為之政策，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無協助回應及處理涉及開發行為政策之意

見。 
2.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過程中常見涉及開發行為政策之疑義，包括開發行為之必要

性、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辦理情形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說明涉及本案之政

策，並於本確認表二（三）敘明該意見是否影響開發許可准駁之判斷情形。 

（三） 

1. 針對本確認表二（一）開發行為內容之合法性與適宜性之確認結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於本確認表二（三）中敘明本案所依據設立之專業法規或組織法名稱、

內容及上位政策。 
2. 針對本確認表二（二）相關意見倘涉及開發行為之政策及相關說明，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於本確認表二（三）敘明該意見是否影響開發許可准駁之判斷情形。 
3.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本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表達支持本案之建議與理由，

俾供後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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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1.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規定：「（第 1 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開發

單位所提送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後，應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並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併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之勘察現場紀錄、公聽會紀錄、評估書初稿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 2 項）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退回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或第 13 條轉送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時，應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檢附本確認表送主管機關審

查。 
3.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審查前未依本確認表填寫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退回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實填寫本確認表，並確認各項確認項目均已勾選及說明，且相關

說明事項均已完整填寫，並於確認表最下方用印後，儘速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倘未確實執行，而遭主管機關一再退回，將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估書件評估調

查資訊之時效性，進而延宕整體審查時效，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務必確實辦理。 
5. 主管機關受理審查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派主管（辦）人員出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會議，負責說明「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釐清處理情形，必要時協助或輔導開

發單位邀有關機關釐清協調相關事宜。 
6. 倘有填表疑問，請電洽本署綜合計畫處第 4 科，連絡電話：02-23117722 分機 2740～2747。 

 


